泗水县关于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序号十三）销号情况的公示

按照市委办公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济宁市贯彻落实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的通知》要求，现将泗水县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序号十三）反馈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销号前公示。

一、整改目标

进一步加强建设管理，解决制约工程建设难题，推动在建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建设进度。进一步规范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运维管理，确保运行效果。

二、整改措施
1.推进在建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建设进度。督导梁山县解决制约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尾水人工湿地建设的土地手续问题，2026年6月底前完成工程建设。加强新建人工湿地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减少类似问题的发生。

2.加大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运维力度。各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运维主体进一步强化现场巡查和水质检测，及时掌握人工湿地运行状况。针对进出水水质倒挂和功能退化的人工湿地，及时开展系统排查、功能提升工作，确保水质净化效果。

3.加大巡查力度，严厉打击破坏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的行为。针对太白湖新区洸府河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北区圈围养鱼等侵占、破坏区域，开展水路疏通和生态修复工作。

三、整改任务完成情况

1.2025年3月底，开始对其提升，将表流湿地的水排空进行换水，并对强降雨时损坏的表流湿地内的水生植物进行补植，2025年8月份已完成。

2.定期对湿地进出水进行监测，健全湿地管理运行维护制度，开展常态化巡查，发现破坏湿地的行为及时制止。

3.加强湿地运行与维护，定期开展水生植物修剪，避免枯枝落叶进入水体影响出水水质。目前水质已达地表水三类标准，水质“倒挂”现象已消除。

四、整改效果

提升了人工湿地净水效果，水质已达地表水三类标准，水质“倒挂”现象已消除。

以上情况向社会公示，如有异议，请以书面或电话形式实名向县水务局反馈。

公示时间：2025年12月18日至2025年12月24日。

联 系 人：宋海涛

联系电话：0537-3745791

联系地址：泗水县农业大楼513室



